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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保障性住房及政府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住房保障中心

项目负责人：林佩国

填报人：张可娟

联系电话：0755-8420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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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坪山区住房保障中心运维监管部主要承担市、区两级保

障性住房及人才住房房屋维修维护、物业服务履约监管、物

业服务费和日常专项维修资金支付、小区智能化管理的实施

等工作。目前在管市区两级保障性住房项目有 18 个，管理

房源约 1.6 万余套。各项目日常运营管理及维修维护工作繁

杂且工作体量大，管理过程中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

力。

（二）项目设立的依据

1.项目设立依据，为确保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依据深圳

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深圳市住房保障

制度改革创新纲要》《坪山区人才安居实施暂行办法》以及

我中心与各项目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在已立项的财政

预算二级项目“公共租赁住房”下设立“保障性住房及政府

物业管理服务”三级预算项目，该项目 2020 年度获批复年

初总预算总金额 6,215.7 万元（年中调减后预算总金额为

5,965.7 万元），项目资金由区财政局负责管理。

2.项目申报的必要性。一是根据我中心与各物业服务企

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我中心应按合同约定时间向物业服

务企业支付空置物业服务费用。二是根据《深圳市保障性住

房条例》《深圳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纲要》和《坪山区

人才安居实施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住房保障部门应

当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规范保障性住房安



- 3 -

全合规使用，提升保障性住房使用效率。

3.项目申报的可行性。一是须完成预算执行率和履行物

业服务合同约定。二是了解和掌握我区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

及时发现违法违规使用保障性住房情况，便于住房保障部门

开展执法检查，对违规行为予以纠正等。

（三）项目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我中心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及政府物业管

理服务项目”，为压紧压实支出责任，及时掌握预算执行情

况，同时提高年度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为此专门成立了项目管理工作小组，由运维部部长林佩国任

项目组长，主要负责项目资金立项、支出合规性审核、支付

进度把控等工作，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为小组成员，主要负责

该项目的实施、推进、落实等工作。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运维监管部根据国家及财政部门发布的《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35 号）等规定，严格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

算不得支出的原则执行预算申报工作，其中“保障性住房及

政府物业管理服务项目”2020 年计划投资总额为 6,215.7 万

元，计划全部用于支付深圳市、区政府委托我中心管理的公

共住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空置物业服务费以及房屋维修维

护、不动产权证登记转移等所产生的管理、服务费、税费。

该项目根据二上后的意见修改调整压缩 5%后，最终获批复年

初总预算金额 6,215.7 万元（年中调减后预算总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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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5.7 万元），项目资金由区财政局统一负责管理，使用单

位为区住房保障中心运维部。

2.该项目 2020 年度实际支出 5,957.32 万元，年底结余

数 8.38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为：保障性住房物业空置费

1,123.82 万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首期）2,554.96 万元，

不动产转移印花税 1,431.55 万元，房屋设施维修维护、改造

费 250 万元，心海城一期人才住房 2020 年度资金补还款以

及疫情期间减免租金补贴 350.47 万元，聚龙花园二期熟食

中心 2020 年租金等项目支出 246.52 万元。在支付过程中严

格按照政府会计准则、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及财政管理相关要求向区财政局申请项目资金支付

工作，2020 年度已完成全年预算数的 99％。

（五）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该项目共涉及 18 个保障性住房项目，其中非政府采购

保障性住房项目 12 个，政府采购保障性住房项目 6 个，根

据我中心2020年编制预算时，“年底目标达到按全年预算90%

支付进度完成预算执行率”要求，截至 2020 年底，项目实

际已支付金额 5,957.32 万元，支出费用与各项目所签订合

同应支付金额基本一致，成本控制和成本节约方面均没有超

出预算。同时，保障房维修整改计划已全部完成，各项设施

设备均正常使用，预算执行已基本达到区财政局相关执行标

准。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和分析

（一）该项目 2020 年度最终批复资金（年中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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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5.7 万元，实际支出 5957.32 万元，年底结余数 8.38 万

元，经梳理，在项目资金及时支付，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情

况下，成本控制和节成本节约方面均没有超出预算。

（二）项目资金支付过程中，运维部充分结合了各项目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及进度，及时认真审核相关支付依据，并

仔细核算了需支付费用相关票据和资料，确保每一笔费用合

规合理使用，保质保量完成了支付工作。

（三）保障性住房及政府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经费的投入

和使用有效保障了政府物业管理服务及日常维修维护等工

作正常开展，2020 年资金到位率 100％，在使用中，运维部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及管理规范，做到了专款专用，

无贪污、截留、挪用现象。保障性住房及政府物业管理服务

相关工作的开展，有效改善和提升了我区保障性住房项目整

体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租户的满意度及认可度。

三、取得的成效

通过我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结合保障性住房及政

府物业管理服项目绩效目标，经总结取得的主要成效有：

（一）及时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支付物业空置费，确保

各项目运营工作合法合规，物业服务品质得到有效保障。我

中心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能，在管理好政府物业资产的同时，

充分体现了政府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二）开展保障性住房维修维护及升级改造工作，在改

善租户居住环境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保障性住房使用效率，

确保政府物业资产得到循环利用。同时进一步提升宜居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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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提高了租户的满意度及认可度。

（三）保障性住房智能化管理（人脸识别项目）以信息

化手段强化小区管理，通过小区安保“人防”加信息化手段

“技防”，增强小区安全防范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公租

房、保障房监管，在社会资源公平利用中竖起“防火墙”，

有效遏制空置、转租转借等违规使用保障房的行为。

（四）及时缴存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为保障性住房

项目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

更新、改造所需费用开支提供了资金保障。

（五）按照保障性住房项目收购协议书约定完成项目不

动产权登记及相关税费缴纳工作，依法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切实维护保障性住房业主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

定。

四、存在的问题

保障性住房及政府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相关费用 2020 年

底支出率为 99％，项目资金基本按照已签订的各项服务合同

足额支付，经结合该项目绩效目标结果分析，物业服务空置

费支付完成率为 92％，保障房报修整改率为 100％，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首期）、不动产转移印花税支付率 100％。已基

本达到编制预算时预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部门预算项目中保障性住房房

屋设施维修改造、业务委托及资产管理经费上半年支出率偏

低，经分析其主要原因为：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管

控、相关单位及企业短暂性停工停产等因素影响，保障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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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屋维修维护、维修造价咨询业务委托及资产管理两项工

作 1 至 4 月份无法全面开展，经费支出相对较少，上半年支

付执行率偏低，相关工作和费用全部集中在下半年开展及支

付。

五、相关建议和整改措施

后续，我中心将进一步提高整体工作进度及效率，确保

各项支出预算及时形成实际支出。


